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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北京 7 月 1 日讯 记
者温济聪报道：近日，上市公司
重要股东增持公告不断，凸显
出产业资金的信心。

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，
从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下午收
盘的 5 日内，共有 42 家上市公
司宣布重要股东增减持个股交
易，其中，25 家公司重要股东
进行了增持，占比 59.52%，增
持金额为 23919.98 万元。其
中康美药业、浙江富润和康恩
贝增持金额排名前三位，分别
高达 8119.26 万元、7449.03 万
元和 2718.78万元。

具体来看，6 月 30 日，浙
江富润公告称，控股股东富润
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
系 统 增 持 公 司 股 份 634.5 万
股，平均增持股价 11.74元/股，
占公司总股本的 1.78%，该公
司股价当日上涨 9.77%。而康
恩贝 6 月 29 日发布公告称，该
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
公司的一致行动人、公司实际控
制人胡季强增持公司股份 110
万股，平均增持股价为 21.48
元/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98460 万
股的 0.11%。增持后，胡季强
持有公司股份 8312.17 万股，
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8.44%。

另外，增持金额最高的康
美药业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甚至
动用杠杆融资进行增持。康美
药业公告显示，基于对目前资
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对公司未
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，公司
控股股东康美实业的一致行动
人许冬瑾通过“华润深国投信
托有限公司-润金 76 号集合资
金信托计划”于 6 月 29 日通过
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499 万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1%，增
持均价为 16.271元/股。据了解，上述增持资金规模共计
8130 万元，由增持人自筹资金 2710 万元和融资资金
5420万元两部分资金组成。同时，锁定期6个月，锁定期
起始日期为信托计划增持实施完成日。

“近几天重要股东频频增持自家股票，一方面意在彰
显对企业前景等方面的信心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部分上
市公司重要股东认为公司股价被低估。”信达证券策略分
析师谷永涛在接受《经济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重要股
东增持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。

重要股东增持现象有所回升

本报北京 7 月 1 日讯 记者温济聪

报道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晚间通过
官方微博发布，沪、深证券交易所和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拟自 8 月 1 日起
调低 A 股交易结算相关收费标准，其
中 沪 深 交 易 所 收 取 的 交 易 费 率 降 低
30%。

在“上交所发布”官方微博的答记
者问中，沪、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
公司负责人表示，为进一步降低投资者
交易成本，沪、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
券登记结算公司经研究，拟调低 A 股交
易结算相关收费标准。

其中，沪、深证券交易所收取的 A

股交易经手费由按成交金额 0.0696‰双
边收取调整为按成交金额 0.0487‰双边
收 取 ， 降 幅 为 30% 。 在 0.0487‰ 中 ，
0.00974‰ 转 交 投 资 者 保 护 基 金 ，
0.03896‰为交易所收费。

另外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取
的 A 股交易过户费由目前沪市按照成交

面值 0.3‰双向收取、深市按照成交金额
0.0255‰双向收取，一律调整为按照成
交金额 0.02‰双向收取。按照近两年市
场数据测算，降幅约为 33%。沪、深证
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抓
紧完成相关准备工作，于 8 月 1 日起正
式实施。

8月1日起A股交易费率大幅调降
交易经手费降幅 30% 交易过户费降幅约 33%

本报北京 7 月 1 日讯 记者温济聪

报道：中国证监会今日晚间正式发布《证
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证监会吸收了进一步
明确客户适当性要求的建议，将“最近 20
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 50 万
元”等要求，明确为开立信用账户的条
件，并修改完善有关条文。对于目前已
开立信用账户但证券类资产低于 50 万
元的客户，可继续从事融资融券交易。
对“取消参与融资融券的准入门槛”等建
议，考虑到贯彻落实客户适当性管理的
要求，未予采纳。

为促进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健康
发展，《管理办法》及《实施细则》此次主
要修订了以下内容：

一是建立融资融券业务逆周期调节
机制，对融资融券业务实施宏观审慎管
理。证券交易所根据市场情况对保证金
比例、标的证券范围等相关风险控制指
标进行动态调整。同时要求证券公司根
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对各项风险控制措施
进行动态调整和差异化控制。

二是合理确定融资融券业务规模。
将融资融券业务规模与证券公司净资本
规模相匹配，要求业务规模不得超过证券
公司净资本的 4 倍。对于不符合上述规
定的证券公司，可维持现有业务规模，但
不得再新增融资融券合约。截至 5月底，
全行业净资本 0.97 万亿元，据此测算，全
市场融资融券业务规模还有增长空间。

三是允许融资融券合约展期。在维持
现有融资融券合约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
基础上，允许证券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等
因素与客户自主商定展期次数。

四是优化融资融券客户担保物违约
处置标准和方式。取消投资者维持担保
比例低于 130%应当在 2 个交易日内追
加担保物且追保后维持担保比例应不低
于 150%的规定，允许证券公司与客户自
行商定补充担保物的期限与比例的具体
要求，同时不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
司处置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，增加风
险控制灵活性和弹性。

本次修订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权益保
护，完善了现有风险监测监控机制，结合业务
实际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禁止行为。

据了解，现行《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

务管理办法》为证监会 2011 年 10 月发
布。根据融资融券业务发展实践需要，
证监会研究修改了《管理办法》。2015
年 6 月 12 日，证监会就《证券公司融资融
券业务管理办法（草案）》向社会公开征
求意见。截至目前，共收到各方反馈意
见 70 余件。从反馈意见情况看，社会各
界对本次修订稿总体认可，普遍认为本
次修订建立了逆周期调节机制，完善了
风险防范措施，优化了业务运行机制，有
利于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健康发展。

又讯 为加强对融资融券业务的风
险管理，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平稳发展，保
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，
上交所和深交所对现行《实施细则》进行
了修订并予以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上交所称，该所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
发布的《关于修改〈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
融券交易实施细则〉第四十九条及第五
十条的通知》、2013 年 5 月 24 日发布的

《关于交易所交易基金作为融资融券标
的证券相关事项的通知》、2013 年 3 月
18日发布的《关于上市公司限售股份、解
除限售存量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相关
问题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

深交所称，该所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
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》、《关于交
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作为融资融券标的
证券相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
限售股份、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参与融资
融券交易相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修改

〈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
则〉第 6.1条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

本 报 北 京 7 月 1 日 讯 记 者 何 川

报道：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今
天表示，证监会准备采取两项措施，进一
步扩大证券公司融资渠道。

一是在前期 20 家证券公司开展发
行短期公司债券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基础
上，将试点扩大到所有证券公司，允许其
通过沪深交易所、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

与服务系统等交易场所发行与转让证券
公司短期公司债券。

二是根据证监会发布的《证券公司
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
管理规定》，允许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
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，进一步拓宽证
券公司融资渠道，确保证券公司业务稳
步开展。

据了解，发行短期公司债券，有助于
券商获得低成本融资，改善融资结构，提
高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。同时，随
着今年以来券商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业
务快速发展，允许券商开展融资融券收
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，有助于缓解券商
对资金的渴求压力，助推券商资本中介
型业务发展，提升券商业绩和估值水平。

数据显示，2014 年度 119 家证券公
司 总 资 产 为 4.09 万 亿 元 ，净 资 产 为
9205.19 亿元，净资本为 6791.6 亿元，多
项经营指标同比均有大幅增长。

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发布
允许融资融券合约展期 券商可自主决定平仓线

证券公司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


